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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街道办事处文件

大办发〔2015〕74 号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大学路街道办事处

关于印发辖区电动自行车火灾防范

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

辖区公共单位、科室、社区（村）：

现将《大学路街道办事处电动自行车火灾防范专项治理工作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大学路街道办事处

2015年10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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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路街道办事处

电动自行车火灾防范专项治理工作方案

为深刻吸取近期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教训，全面贯彻落实省、市、

区相关工作要求，坚决预防和遏制电动自行车亡人火灾事故的发生，

大学路街道办事处决定自 10 月 21 日至 11 月底，在辖区范围内开展电

动自行车火灾防范专项治理工作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专项治理，对辖区城中村、居民住宅区等电动自行车存放情

况开展一次全面排查，摸清底数，及时发现、消除火灾隐患，严查消

防违法行为；明确落实电动自行车集中区域的消防安全管理责任，建

立长效管理机制，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尤其是群死群伤火灾事故的发

生，确保辖区火灾形势稳定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电动自行车火灾防范专项治理工作由办事处统一组织协调，实行

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。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由办事处主任崔宗晓任

组长，分管安全副书记于沛任常务副组长，各公共单位、社区（村）

及相关物业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协作，认真实施。领导小组每周一组织

召开一次工作督办会，听取电动自行车充电库（棚）建设及消防设施

配置进度等情况汇报。各公共单位、社区（村）也要迅速成立相应组

织，制定措施，明确责任，确保专项治理工作顺利开展。

三、治理内容

（一）推动居民小区建设电动自行车停放棚和智能充电装置。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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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建成居民小区，有物业服务或者主管单位的，11 月 30 日前全部建

成电动自行车棚和智能充电设施；对城中村自建房和没有物业及主管

单位的居民小区，11 月 30 日前建成率达到 100%。

（二）清理居民住宅和村民自建房门厅、楼梯间和楼道。立即组

织对居民住宅和村民自建房的门厅、楼梯间和楼道进行全面清理，切

实解决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违规充电问题。督促各居民小区建立严

格的管理制度，明确专人负责，不间断加强巡查看护，严防清理后出

现反弹。

（三）加强针对性消防宣传教育。开展电动自行车火灾现场警示

教育，凡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必须进行现场宣传，组织新闻媒体和当

地群众，宣讲火灾危害、火灾成因和存放、充电要求，警示教育群众。

统一印发张贴挂图标语，在每个小区、每栋居民楼、每个楼洞张贴电

动自行车火灾警示挂图，组织居民集中观看。依托当地广播、电视、

报刊、网络和微博、微信新媒体推出电动自行车火灾系列专题，曝光

典型火灾事故和违法违章行为。开展电动自行车火灾模拟实验，10 月

下旬区政府将利用废旧楼房进行一次模拟燃烧实验，各社区要组织辖

区小区物业、小区主管单位负责同志和居民群众现场观摩。

四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明确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。各社区（村）是辖区

居民住宅消防安全管理的直接责任主体，要将电动自行车火灾防范工

作作为重点内容，负责组织对辖区居民楼院电动自行车存放、充电进

行管理；居民住宅区（楼）的建设、管理单位、物业服务管理企业是

消防管理第一责任人；没有物业服务和管理单位的居民楼院，由对应

社区统一协调，明确和落实消防管理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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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发布电动自行车火灾防范通告。各社区（村）要组织张贴

《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火灾防控工作的通告》，明确电动自行车消防

安全管理责任，以及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、违规充电和物业公司不履

行管理责任所承担的法律后果，并组织在户外视频全文播发、反复播

发，在每个小区、每栋居民楼、每个楼洞广泛张贴，向全社会公告警

示。

（三）摸排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状况。各社区（村）要组织对辖

区城中村、居民住宅区电动自行车存放情况进行集中摸排，摸清居民

住宅区底数和电动自行车车库（棚）建设情况，以及城中村村民自建

房需设置存放电动自行车场所的数量。

（四）规范建设电动自行车充电库（棚）。各公共单位、社区（村）

要严格按照以下要求，加快建设进度，确保 11 月 30 日前全部建设整

改完毕。

1、对于住宅小区的新建工程，电动自行车库（棚）应与建设工程

同步规划、同步建设。

2、有物业管理的居民住宅小区由物业服务企业集中建设电动自行

车库（棚）；无物业的居民住宅小区由各社区统计预算经费，由办事

处向区政府提交申请。

3、电动自行车棚应采用不燃材料搭建，与周边建筑保持一定防火

间距，不得靠近楼梯口和门洞；棚内应每隔一段设置防火分隔，防止

发生火烧连营；集中充电装置电气线路敷设应符合技术标准要求，并

具备定时充电、自动断电等功能；应设置独立感烟报警装置、简易喷

淋或者悬挂式干粉灭火装置、灭火器等消防设施、器材，安装可视监

控探头，并明确专人负责巡查看护，实行物防、技防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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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对于没有合适场地建设电动自行车充电车库（棚）的老旧小区，

要设置专门充电线路，规范充电线管铺设，设立专门的电动自行车智

能充电桩；

5、对于没有条件建设电动自行车库（棚）的城中村村民自建房，

产权人应在室外设立专门的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桩，或在建筑物一楼

设置专门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的独立房间，加装独立感烟报警装置、简

易喷淋或者悬挂式干粉灭火装置等设施。

（五）严厉打击电动自行车违法违章。凡在建筑公共走道、楼梯

间、门厅存放电动自行车或充电，拒不改正的，移交消防部门及公安

派出所，并强制清理；凡居民小区建设管理单位或物业服务企业不履

行消防安全管理责任的，依法责令限期改正，逾期不改正的，移交消

防部门及公安派出所，依法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；凡因电动

自行车违规存放、充电引起火灾事故或者导致火灾损失扩大的，移交

消防部门及公安派出所，依法对有关责任人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

留，并处五百元罚款。

五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10 月 21 日前）。各社区（村），要结合

本辖区实际，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层层动员部署，利用新闻媒体和社

会宣传资源广泛发动，营造舆论声势，并组织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、

辖区居民开展一次全员集中消防培训。

（二）排查整治阶段（10 月 22 日至 11 月 25 日）。各公共单位、

社区（村）及相关职能部门要紧密配合，集中排查整治电动自行车集

中区域的火灾隐患。

（三）总结验收阶段（11 月 26 日至 11 月 30 日）。专项治理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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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，办事处将组织开展专项督导检查，并在行动结束后进行抽查验收。

各公共单位、社区（村）也要组织对专项治理工作进行回头看活动，

及时发现问题，建立长效机制，确保工作实效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公共单位、社区（村）是专项治理的直

接责任主体，具体负责专项治理的组织实施，要把电动自行车火灾防

范专项治理工作开展情况纳入日常工作考核、督导内容，加强过程监

督，推动责任落实。

（二）加强部门联动。各公共单位、社区（村）要各司其职、各

负其责，牵头做好本辖区的专项治理工作，并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协

作，形成执法合力。对整改难度大、严重影响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

患区域，将实施挂牌督办，明确责任，落实整改措施。

（三）加强工作督导。办事处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将对辖区专

项治理工作进行每周考核通报，各社区于每周三下午 3:00 前按照要求

上报相关工作报表（电话：66941244 邮箱 daxueluajb@126.com），届

时安监办将组织检查核实，对各社区（村）电动自行车充电棚建设数

量、数据上报情况、工作完成真实情况等方面内容每周进行通报。


